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镇江加勒智慧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到镇江市国土资源

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之风险提示公告 

镇江加勒智慧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加勒股份”或

“公司”）于 2018年 5月 28日收到镇江市国土资源局“镇国土资监

第 010号”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”）。 

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行政处罚 

加勒股份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收到镇江市国土资源局“镇国土

资监处新[2018]第 10 号”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公司因非法占用土

地 30692平方米（其中耕地面积 12247平方米）进行建设的行为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二条第三款和第四十三的规定，

被镇江市国土资源局处以以下处罚：1、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 30692

平方米土地；2、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；

3、罚款人民币 213583 元。上述处罚决定内容要求公司于 15 日内自

动履行，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 

公司在收到镇江市国土资源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后，已积极

与有关部门沟通协商，努力将此块土地合法化使用。2018 年 7 月 4

日，公司向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缴纳了 576,000元的土

地预付款。 

二、风险事项 



由于目前公司正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占用土地的合法使用等后

续问题，故上文中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公司暂未完全执行，公司正在积

极与有关部门协商，以期加快解决上述问题的进程。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：处罚决定书要求 15 日内履行处

罚内容，逾期不缴纳罚款，每日按罚款数额 3%加处罚款。原处罚日期

至今间隔时间较长，若按规定加处罚款，罚款金额已远超原罚款金额。 

同时，根据企查查网站查询到的内容显示，2019 年 1 月 3 日，

镇江市国土资源局向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于

2018 年 5 月 28 日作出的镇国土资监处新[2018]10 号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。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：根据国土资源部、最高

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国土资源

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见》相关规定，申请执行人应将被申请执行人非法

占地一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申请执行人镇江市国土资源局向镇江经

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其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不具备受理条件，

鉴于已经受理，应驳回其执行申请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

法》第九十七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

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三条之规定，裁定：驳回申请执行人

镇江市国土资源局的执行申请。 

如后续公司与相关部门就土地合法化使用事宜经协商无法达成

一致意见，且镇江市国土资源局采取进一步措施，公司及相关负责人



可能面临刑事审查的风险，由此可能对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一定程度

的不利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加勒股份上述被处罚事项的整改进展情况，

并督促加勒股份及时披露事项进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年 7月 24日 

 


